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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东

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微半导”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

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对东微半导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

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2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东微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40号），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6,844,092股，并于2022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50,532,275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

67,376,36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3,127,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8513%，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4,249,2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48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股份，其中：

战略配售股股东1名，对应限售股数量1,451,05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1537%；其

他限售股股东9名，对应限售股数量22,264,69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3.0453%。本

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涉及股东共计10名，对应限售股数量共计23,715,745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35.1989%，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

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2月10日起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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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股，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

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

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企业因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前12个月内进行增资扩股所持发行人新增股

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且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 本企业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 

3. 若因发行人实施权益分派等事项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4. 如监管规则对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

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二）公司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原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丰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天蝉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苏州智禹淼森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

园区智禹博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信投资合伙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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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承诺： 

1.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企业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 

3. 若因发行人实施权益分派等事项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4. 如监管规则对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

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三）公司股东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智禹淼森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弘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

逐步减持，不违反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方式。 

3、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发行价将进行相应的除

权除息调整。 

4、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自身财务规划的需要，合

理进行减持，减持数量及价格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

要求。 

5、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的规定办理有关事宜，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次减持时，应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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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本次减持的有关情况；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票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

划。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

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7、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6个月

内不减持。      

8、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减持股份相关事项的规定

发生变化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四）公司股东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工业园区原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

逐步减持，不违反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方式。 

3、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应符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若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发行价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 

4、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自身财务规划的需要，合

理进行减持，减持数量及价格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

要求。 

5、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的规定办理有关事宜，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达到或超过5%，则于每次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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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发行人本次减持的有关情况；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票的，应

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承诺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1）可以采取相应补救措施或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2）在证券监管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最终认定本企业违反或者未实际履行签署

承诺事项且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7、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减持股份相关事项的规定

发生变化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五）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战略配售股东中金丰众40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

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3,715,745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5.1989%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451,052股，限售期为12个月，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2,264,693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2月1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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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7,672,500 11.3875 7,672,500 0 

2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5,028,573 7.4634 5,028,573 0 

3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3,600,328 5.3436 3,410,000 190,328 

4 

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14,286 3.7317 2,514,286 0 

5 
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信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1,243 2.243 1,511,243 0 

6 
苏州智禹淼森半导体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4,159 1.2084 814,159 0 

7 
苏州天蝉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94,412 1.0306 694,412 0 

8 
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弘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36,311 0.4992 336,311 0 

9 宁波丰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3,209 0.4203 283,209 0 

10 
中金丰众 40 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51,052 2.1537 1,451,052 0 

合计 23,906,073 35.4814 23,715,745 190,328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总数与

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3）上表中股东深圳国中中

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

限合伙）；宁波丰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上海丰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中新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3,410,000 股系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剩余限售股

190,328 股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前 12 个月内进行增资扩股所持有的公司新

增股份，限售期为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1,451,052 12 

2 首发限售股 22,264,693 12 

合计 - 23,715,745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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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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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李扬                       王竹亭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